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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 

 

为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，促使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

学习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，加强领

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

组学习规则》，结合学校及学院实际，制订本学习制度。 

第一条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，是学院领导班子和领导

干部在职理论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、强化党性

修养的重要内容，是加强学院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是

提高学院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重要途径。建立学习制度旨

在发挥中心组的示范作用，促进全院理论学习的深入、持久开展，进

一步统一思想，凝聚力量，推动学院的改革、发展和稳定。 

第二条 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由院党委委员、领导班子

成员（含院长助理）、党政办主任、学工办主任兼团委书记及专职组

织员组成，根据工作需要和学习内容，必要时可扩大学习的人员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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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中心组成员要充分利用时间，按照学习计划的安排进行

自学，充分利用网络学习平台开展学习，拓宽学习渠道，提升学习效

果，每年至少完成 1-2篇学习心得体会。要把调查研究贯穿于中心组

学习的全过程。要经常深入基层，了解师生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状况，

掌握第一手材料。 

第七条 中心组成员要自觉执行学习制度，按时自学和参加集中

学习。中心组学习原则上不得缺席，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学习的，

事前必须向组长请假，并及时安排补课。 

第八条 要建立中心组学习档案，档案内容包括：每年中心组学

习计划、学习总结、学习讨论记录、中心组成员的学习成果等。学习

记录档案应作长时 部的思想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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